金螳螂建筑学院
本科生各专业（方向）毕业要求学分一览表

2014级
	专业（含方向）
	毕业要求总学分
	通识教育课程要求学分
	大类基础课程
要求学分
	专业教学课程要求学分
	全校性公共选修课程

	
	
	
	
	必修
课程
	选修
课程
	

	建筑学
（普通型）
	200
	42
	58.5
	74
	19.5
	6

	建筑学
（卓越型）
	200
	42
	58.5
	77
	16.5
	6

	建筑学（室内设计专门化方向）（普通型）
	200
	42
	58.5
	79.5
	14
	6

	建筑学（室内设计专门化方向）（卓越型）
	200
	42
	58.5
	79
	14.5
	6

	城乡规划
	200
	42
	58.5
	76
	17.5
	6

	风景园林
	160
	42
	45
	49
	18
	6

	园艺
	160
	47.5
	32.5
	59.5
	14.5
	6


备注：全校性公共选修课程要求人文艺术类、自然科学类至少各选修一门课程。




2015级
	专业（含方向）
	毕业要求总学分
	通识教育课程要求学分
	大类基础课程
要求学分
	专业教学课程要求学分
	公共选修课程

	
	
	通识选修课程
	新生研讨课程
	公共基础课程
	
	必修
课程
	选修
课程
	

	建筑学
	200
	
	≦2
	40
	64.5
	67.5
	20
	4

	
	
	4
	
	
	
	
	

	城乡规划
	200
	
	≦2
	40
	64.5
	71
	16.5
	4

	
	
	4
	
	
	
	
	

	风景园林
（风景园林规划设计方向）
	160
	
	≦2
	40
	46.5
	48.5
	17
	4

	
	
	4
	
	
	
	
	

	风景园林
（园林植物应用设计方向）
	160
	
	≦2
	40
	46.5
	45.5
	20
	4

	
	
	4
	
	
	
	
	


备注：2015级学生通识教育课程模块：通识选修课程和新生研讨课程至毕业年合计选修4学分，其中新生研讨课程小于等于2学分。公共选修课程至毕业年合计选修4学分。







2016级
	专业（含方向）
	毕业要求总学分
	通识教育课程要求学分
	大类基础课程
要求学分
	专业教学课程要求学分
	公共选修课程

	
	
	通识选修课程
	新生研讨课程
	公共基础课程
	
	必修
课程
	选修
课程
	

	建筑学
	200
	
	≦4
	40
	73.5
	27.5
	47
	2

	
	
	10
	
	
	
	
	

	城乡规划
	200
	
	≦4
	40
	49.5
	55
	43.5
	2

	
	
	10
	
	
	
	
	

	风景园林
（风景园林规划设计方向）
	160
	
	≦4
	40
	60
	21
	27
	2

	
	
	10
	
	
	
	
	

	风景园林
（园林植物应用设计方向）
	160
	
	≦4
	40
	60
	26
	22
	2

	
	
	10
	
	
	
	
	

	历史建筑保护工程
	160
	
	≦4
	40
	55.5
	35.5
	17
	2

	
	
	10
	
	
	
	
	


备注：2016级学生通识教育课程模块：通识选修课程和新生研讨课程至毕业年合计选修10学分，其中新生研讨课程小于等于4学分。公共选修课程至毕业年合计选修2学分。
“建筑学专业”专业选修课程分为三大板块，各板块修读学分要求为：“基础（技能、技术）选修课程板块”不少于10学分、“拓展选修课程板块”不少于15学分、“跨学科选修课程板块”不少于8学分。
“城乡规划专业”专业选修课程分为三大板块，各板块修读学分要求为：“基础（技能、技术）选修课程板块”不少于10学分、“拓展选修课程板块”不少于12学分、“跨学科选修课程板块”不少于8学分。





2017级
	专业（含方向）
	毕业要求总学分
	通识教育课程要求学分
	大类基础课程
要求学分
	专业教学课程要求学分
	公共选修课程

	
	
	通识选修课程
	新生研讨课程
	公共基础课程
	
	必修
课程
	选修
课程
	

	建筑学
	200
	
	≦4
	40
	73.5
	27.5
	47
	2

	
	
	10
	
	
	
	
	

	城乡规划
	200
	
	≦4
	40
	49.5
	55
	43.5
	2

	
	
	10
	
	
	
	
	

	风景园林
（风景园林规划设计方向）
	160
	
	≦4
	40
	60
	21
	27
	2

	
	
	10
	
	
	
	
	

	风景园林
（园林植物应用设计方向）
	160
	
	≦4
	40
	60
	26
	22
	2

	
	
	10
	
	
	
	
	

	历史建筑保护工程
	160
	
	≦4
	40
	55.5
	35.5
	17
	2

	
	
	10
	
	
	
	
	


备注：2017级学生通识教育课程模块：通识选修课程和新生研讨课程至毕业年合计选修10学分，其中新生研讨课程小于等于4学分。公共选修课程至毕业年合计选修2学分。
“建筑学专业”专业选修课程分为三大板块，各板块修读学分要求为：“基础（技能、技术）选修课程板块”不少于10学分、“拓展选修课程板块”不少于15学分、“跨学科选修课程板块”不少于8学分。
“城乡规划专业”专业选修课程分为三大板块，各板块修读学分要求为：“基础（技能、技术）选修课程板块”不少于10学分、“拓展选修课程板块”不少于12学分、“跨学科选修课程板块”不少于8学分。



2018级
	专业（含方向）
	毕业要求总学分
	通识教育课程
要求学分
	大类基础
课程
要求学分
	专业教学课程要求学分
	开放选修课程
要求学分

	
	
	通识选修课程
	新生研讨课程
	公共基础课程
	
	必修
课程
	选修
课程
	公共选修课程
	跨专业选修
课程
（本专业列表课程）

	建筑学
	200
	
	≦4
	40
	73.5
	25.5
	47
	2
	2

	
	
	10
	
	
	
	
	
	

	城乡规划
	200
	
	≦4
	40
	49.5
	55
	41.5
	2
	2

	
	
	10
	
	
	
	
	
	

	风景园林
（风景园林规划设计方向）
	160
	
	≦4
	40
	48
	23.5
	33.5
	2
	3

	
	
	10
	
	
	
	
	
	

	风景园林
（园林植物应用设计方向）
	160
	
	≦4
	40
	48
	24
	33
	2
	3

	
	
	10
	
	
	
	
	
	

	历史建筑保护工程
	160
	
	≦4
	40
	52.5
	36.5
	16
	2
	3

	
	
	10
	
	
	
	
	
	


备注：2018级学生通识教育课程模块：通识选修课程和新生研讨课程至毕业年合计选修10学分，其中新生研讨课程小于等于4学分。公共选修课程至毕业年合计选修2学分。
“建筑学专业”专业选修课程分为三大板块，各板块修读学分要求为：“基础（技能、技术）选修课程板块”不少于10学分、“拓展选修课程板块”不少于15学分、“跨学科选修课程板块”不少于8学分。
“城乡规划专业”专业选修课程分为三大板块，各板块修读学分要求为：“基础（技能、技术）选修课程板块”不少于10学分、“拓展选修课程板块”不少于12学分、“跨学科选修课程板块”不少于8学分。
2019级
	专业（含方向）
	毕业要求总学分
	通识教育课程
要求学分
	大类基础
课程
要求学分
	专业教学课程要求学分
	开放选修课程
要求学分

	
	
	通识选修课程
	新生研讨课程
	公共基础课程
	
	必修
课程
	选修
课程
	公共选修课程
	跨专业选修
课程
（本专业列表课程）

	建筑学
	200
	
	≦4
	40
	79
	27
	40
	2
	2

	
	
	10
	
	
	
	
	
	

	城乡规划
	200
	
	≦4
	40
	49
	56.5
	40.5
	0
	4

	
	
	10
	
	
	
	
	
	

	风景园林
（风景园林规划设计方向）
	160
	
	≦4
	40
	48
	23.5
	33.5
	2
	3

	
	
	10
	
	
	
	
	
	

	风景园林
（园林植物应用设计方向）
	160
	
	≦4
	40
	48
	24
	33
	2
	3

	
	
	10
	
	
	
	
	
	

	历史建筑保护工程
	160
	
	≦4
	40
	51.5
	36.5
	17.5
	0
	4.5

	
	
	10
	
	
	
	
	
	


备注：2019级学生通识教育课程模块：通识选修课程和新生研讨课程至毕业年合计选修10学分，其中新生研讨课程小于等于4学分。公共选修课程至毕业年合计选修2学分。
“建筑学专业”专业选修课程分为三大板块，各板块修读学分要求为：“基础（技能、技术）选修课程板块”不少于10学分、“拓展选修课程板块”不少于15学分、“跨学科选修课程板块”不少于8学分。
“城乡规划专业”专业选修课程分为三大板块，各板块修读学分要求为：“基础（技能、技术）选修课程板块”不少于10学分、“拓展选修课程板块”不少于12学分、“跨学科选修课程板块”不少于8学分。
2020级
	专业（含方向）
	毕业要求总学分
	通识教育课程
要求学分
	大类基础
课程
要求学分
	专业教学课程要求学分
	开放选修课程
要求学分

	
	
	通识选修课程
	新生研讨课程
	公共基础课程
	
	必修
课程
	选修
课程
	公共选修课程
	跨专业选修
课程
（本专业列表课程）

	建筑学
	200
	
	≦4
	42
	79
	27
	38
	≦2
	

	
	
	10
	
	
	
	
	4

	城乡规划
	200
	
	≦4
	42
	50.5
	55.5
	38
	≦2
	

	
	
	10
	
	
	
	
	4

	风景园林
（风景园林规划设计方向）
	160
	
	≦4
	42
	46.5
	23.5
	33
	≦2
	

	
	
	10
	
	
	
	
	5

	风景园林
（园林植物应用设计方向）
	160
	
	≦4
	42
	46.5
	24
	32.5
	≦2
	

	
	
	10
	
	
	
	
	5

	历史建筑保护工程
	160
	
	≦4
	42
	52.5
	36.5
	14.5
	≦2
	

	
	
	10
	
	
	
	
	4.5


备注：2020级学生通识教育课程模块：通识选修课程和新生研讨课程至毕业年合计选修10学分，其中新生研讨课程小于等于4学分。开放选修课程模块：公共选修课程至毕业年合计选修小于等于2学分。
“建筑学专业”专业选修课程分为三大板块，各板块修读学分要求为：“基础（技能、技术）选修课程板块”不少于10学分、“拓展选修课程板块”不少于15学分、“跨学科选修课程板块”不少于8学分。
“城乡规划专业”专业选修课程分为三大板块，各板块修读学分要求为：“基础（技能、技术）选修课程板块”不少于10学分、“拓展选修课程板块”不少于12学分、“跨学科选修课程板块”不少于8学分。


2021级
	专业（含方向）
	毕业要求总学分
	通识教育课程
要求学分
	大类基础
课程
要求学分
	专业教学课程要求学分
	开放选修课程
要求学分

	
	
	通识选修课程
	新生研讨课程
	公共基础课程
	
	必修
课程
	选修
课程
	公共选修课程
	跨专业选修
课程
（本专业列表课程）

	建筑学
	201
	
	≦4
	44
	79.5
	48
	15.5
	≦2
	

	
	
	10
	
	
	
	
	4

	城乡规划
	201
	
	≦4
	44
	46.5
	62.5
	34
	≦2
	

	
	
	10
	
	
	
	
	4

	风景园林
	161
	
	≦4
	44
	45.5
	24.5
	32
	≦2
	

	
	
	10
	
	
	
	
	5

	历史建筑保护工程
	161
	
	≦4
	44
	62.5
	33.5
	6.5
	≦2
	

	
	
	10
	
	
	
	
	4.5


备注：2021级学生通识教育课程模块：通识选修课程和新生研讨课程至毕业年合计选修10学分，其中新生研讨课程小于等于4学分。开放选修课程模块：公共选修课程至毕业年合计选修小于等于2学分。










2022级
	专业（含方向）
	毕业要求总学分
	通识教育课程
要求学分
	大类基础
课程
要求学分
	专业教学课程要求学分
	开放选修课程
要求学分

	
	
	通识选修课程
	新生研讨课程
	公共基础课程
	
	必修
课程
	选修
课程
	跨专业选修
课程
（本专业列表课程）

	建筑学
	200
	
	≦4
	44
	79.5
	48
	16.5
	2

	
	
	10
	
	
	
	
	

	城乡规划
	200
	
	≦4
	44
	46.5
	63.5
	34
	2

	
	
	10
	
	
	
	
	

	风景园林
	160
	
	≦4
	44
	46
	26
	30
	4

	
	
	10
	
	
	
	
	

	历史建筑保护工程
	160
	
	≦4
	44
	62.5
	33.5
	6.5
	3.5

	
	
	10
	
	
	
	
	


备注：2022级学生通识教育课程模块：通识选修课程和新生研讨课程至毕业年合计选修10学分，其中新生研讨课程小于等于4学分，通识选修课程中的“文学与艺术”类课程不少于2学分。













2023级
	专业
	毕业
要求
总学分
	通识教育课程
要求学分
	基础教育课程
要求学分
	专业教育课程
要求学分

	
	
	通识
选修
课程
	新生
研讨
课程
	思政
教育
课程
	专项
基础
课程
	学科
基础
课程
	专业
核心
课程
	专业
选修
课程

	建筑学
	200
	
	≦4
	18
	23
	61
	62.5
	25.5

	
	
	10
	
	
	
	
	

	城乡规划
	200
	
	≦4
	18
	23
	51.5
	61.5
	36

	
	
	10
	
	
	
	
	

	风景园林
	160
	
	≦4
	18
	23
	37
	36
	36

	
	
	10
	
	
	
	
	

	历史建筑保护工程
	160
	
	≦4
	18
	23
	58.5
	30.5
	20

	
	
	10
	
	
	
	
	


备注：2023级学生通识教育课程模块：通识选修课程和新生研讨课程至毕业年合计选修10学分，其中新生研讨课程小于等于4学分，通识选修课程中的“文学与艺术”类课程不少于2学分。














2024级
	专业
	毕业
要求
总
学分
	基础培养模块
	专业培养模块

	
	
	通识教育课程
要求学分
	基础教育课程
要求学分
	专业教育课程
要求学分

	
	
	通识
选修
课程
	新生
研讨
课程
	思政
教育
课程
	专项
基础
课程
	学科
基础
课程
	专业
核心
课程
	综合实践课程
	专业
选修
课程

	建筑学
	201
	
	≦4
	18
	24
	57.5
	46
	20
	25.5

	
	
	10
	
	
	
	
	
	

	城乡规划
	200
	
	≦4
	18
	24
	47
	45.5
	20
	36.5

	
	
	10
	
	
	
	
	
	

	风景园林
	160
	
	≦4
	18
	24
	34
	27.5
	13.5
	34

	
	
	10
	
	
	
	
	
	

	历史建筑保护工程
	160
	
	≦4
	18
	24
	56
	18.5
	14
	20.5

	
	
	10
	
	
	
	
	
	


[bookmark: _GoBack]备注：2024级学生通识教育课程模块：通识选修课程和新生研讨课程至毕业年合计选修10学分，其中新生研讨课程小于等于4学分，通识选修课程中的“文学与艺术”类课程不少于2学分。




